闲置土地信息公示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相关规定，经调查，我局认定下列宗地为闲置土地，现将有关信息予以公示。
	序号
	使用权人
	宗地位置
	闲置认定时间
	闲置原因

	1
	新疆福科思食品有限公司
	宗地四至为长安街以北、丰华路以东、大兴街以南、玉兴路以西
	2023年11月13日
	企业自身原因，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二年未动工开发

	2
	新疆福科思食品有限公司
	宗地四至为 长安街以北、丰华路以东、大兴街以南、玉兴路以西
	2023年11月13日
	企业自身原因，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二年未动工开发

	3
	昆玉市冀新科技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宗地四至为 玉都大街以北、幸福路以东、宏远街以南、团结路以西
	2023年11月13日
	企业自身原因，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二年未动工开发

	4
	昆玉市冀新科技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宗地四至为 玉都大街以北、幸福路以东、宏远街以南、团结路以西
	2023年11月13日
	企业自身原因，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二年未动工开发

	5
	昆玉市新国人电缆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宗地四至为 宏图街以南、节能门窗项目以东、宏远街以北、团结路以西
	2023年11月13日
	企业自身原因，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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